
(中文譯本 ) 

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

工商及科技局  

與  

日本總務省  

就資訊及通訊科技合作事宜簽訂的安排  
 
 

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商及科技局與
日本總務省（下文簡稱「雙方」或「每方」），  
 
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日本雙方均有意促進

各自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發展，以及支持拓展各自在資訊

及通訊產品、服務和科技的本地、區內和國際市場，  
 
認同資訊及通訊科技是發展亞洲和加強相互關係中不可或缺

的基礎設施，而推廣資訊及通訊科技政策和在這方面互相合

作（如「數碼 21」資訊科技策略和「亞洲寬頻計劃」）將可

促進亞洲區內資訊科技和寬頻網絡的發展，  
 
基於鼓勵和支持雙方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建立伙伴關係、

進行研究及發展，可互惠互利，而  
 
就以下事項達成安排：  
 
1 .  合作重點  
 
雙方在其權力及職責範圍內，就資訊及通訊科技建立合

作關係及進行交流。  
 
2 .  合作範圍  
 
考慮到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迅速，雙方已確定就某些共

同關注的事項進行合作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：  
 
（甲） 寬頻網絡，以及資訊及通訊基礎設施和應用系統； 

 
（乙） 無線通訊和服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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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丙） 提供電子政府服務和推行電子政府的事宜；  
 

（丁） 多媒體數碼內容；  
 

（戊） 電子商貿；  
 

（己）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人力資源發展；及  
 

（庚） 消除數碼隔膜。  
 
3 .  合作方式  

 
（ 1）雙方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可採取下列合作方式：  
 
（甲） 就資訊及通訊科技事項交換資料，以及設立適當的
交換資料途徑；  
 

（乙） 為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官員、專家和學生舉辦交
流活動；   
 

（丙） 協助及舉辦合作計劃，形式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研
討會、座談會和訪問團；  
 

（丁） 協助及推廣商業合作項目、活動和機會，以鼓勵營
辦商業事務；以及  
 

（戊） 雙方所安排的其他合作方式。  
 
（ 2）雙方會就本安排所界定的一切活動範疇加強合作，以便
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日本雙方均可取得最大利

益。  
 
4 .  聯絡代表  
 
 為統籌合作活動，每方會指派一名代表（首長級官員），
負責決定合作路向，以及確保各項合作和交流活動都能取得

成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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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經費及資源  
 
根據本安排進行的合作活動，須視乎雙方是否具備所需

經費和資源。對於根據本安排所進行的活動，除非另有共同

決定，否則每方均須各自提供足夠資源，就該等活動履行其

責任。  
 
6 .  知識產權  
 
如雙方因根據本安排進行合作活動而產生知識產權，每

方會各自裁定如何在其本身司法管轄區內分配該等權利，而

有關知識產權在第三司法管轄區內的分配，則由雙方共同決

定。  
 
7 .  處理機密資料  
 
 除非經提供資料的一方授權及所透露或分發的資料屬於
授權範圍之內，否則任何一方均不得透露或分發提供資料的

一方所提供的機密資料、或標示或指明為機密的資料。  
 
8 .  修訂  
 
 在雙方同意下，本安排可隨時作書面修訂。  
 
9 .  生效日期及終止日期  
 
（ 1）本安排在簽訂日起生效，有效期為五年。任何一方可提
早終止本安排，惟必須在建議的終止日期至少九十日前向另

一方發出書面通知；或經雙方同意，書面予以延長本安排的

有效期。  
 
（ 2）在本安排終止時尚在進行中的合作活動，不會因本安排
終止而有所影響；有關活動可繼續進行直至完結為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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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安排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訂。  
 
中華人民共和國  

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
 工商及科技局  

日本總務省   

 
 
 
 

 

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 總務審議官高原耕三  
 


